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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多年来，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摩梭族称问题，但基于多种原因，至今仍未解决。在族称未解决之前，暂

且谓之 “摩梭人”。

②在社科领域 “如何概括摩梭群众特殊的两性关系”一直未有定论，在实地走访的基础上结合跨文化表达习惯，

本文采用 “走婚”来描述摩梭人特殊的两性关系，下文亦有论述。

丽江永宁摩梭人走婚习惯法的存续与递嬗

———基于法人类学视角的探究

孙　涛１，赵　飞２

（１．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４；２．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摘要：走婚习惯法有效地维系了摩梭两性关系的和谐稳定，对于母系文化的延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摩梭母系文化是走婚习惯法传承至今的深层次力量，走婚习惯法所蕴含的法理基础是其流衍至今的运作

机理。在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和旅游业冲击的背景下，走婚习惯法面临着走婚价值观转变、禁忌律条松懈

等层层挑战。以法人类学视角检视走婚习惯法的 “变”与 “不变”，将在新的维度上推进摩梭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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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于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永宁镇的摩梭 人①，以其异于父系主流社会的 “走婚”②和 “母系



家庭”①［１］２７－［４］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走婚及母系家

庭是寓于摩梭文化中最为核心、最能体现母系文化

特征的两面，肩负着传承摩梭族群文化内涵的重要

使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后期，民族学家对摩梭聚
居区进行实地调研，推动摩梭研究逐渐步入学术视

野。到了世纪之交，伴随旅游业的兴起和基础设施

的改善，愈来愈多的学者进入摩梭社区进行田野调

查和实地考察，关于摩梭人的作品不断涌现，使摩

梭母系文化在社科领域焕发时代生机。以学科视域

检审前人的研习成果，大多数学者是立于人类学、

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框架下的思维进路，在对摩

梭母系制进行探源辨析的基础上，力求多维度显现

摩梭文化过去、现在及将来，以丰富多元一体中华

文化格局。摩梭社区与外界互联互动的与日俱增，

摩梭研究视角和取向不再拘泥于传统领域进而转向

多元化发展。立足永宁摩梭社区的生活实际，纵深

走进当地居民的地方性文化，从法律人类学视角探

究摩梭走婚习惯法，切实聚焦走婚习惯法规则的

“变”与 “不变”，将推动摩梭研究从人本身到法

律生活等多元维度发展。

①摩梭人对以母系血统为纽带、共同生活在一个住宅 （院落），由此形成的基本社会组织单位，称为 “依杜”

（依度、依都），直译为一个具体的住宅或院落以及其成员。按照和钟华所述，学者对 “家庭”的不同见解，很大程

度上也造成摩梭 ‘依杜’的定义存在较大分歧，参见和钟华 《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有学

者谓之 “母权制”，参见史继忠 《西南民族社会形态与经济文化类型》；有学者谓之为 “母系亲族”，参见宋兆麟 《走

婚：女儿国亲历记》；有学者谓之为 “母系家庭”，参见和少英 《纳西族文化史》。此外还有学者谓之为 “家屋”“群

婚家庭”“母系家族”或 “共同家族”等。学者对 “依杜”的不同理解和衍生出的称谓，难免会影响跨文化背景下对

“依杜”的初始理解。“母系家庭”一词能说明 “依杜”作为基本社会组织单位，社会功能与家庭基本相同体现摩梭

“依杜”是汉族 “家庭”之性质，也能反映其成员之间是母系血缘关系的特征。故本文采用 “母系家庭”的称谓来称

呼摩梭特殊的家庭组织。

一、内生秩序下的走婚习惯法

时至今日，人类学家对 “婚姻”的界定难以

立足实地、掌控不同文化的界域和智识，从而给出

让人信服的定义。关于摩梭特殊的两性关系，正如

施传刚教授所言 “就算是人类学家已知的最宽泛

的婚姻定义都不能涵盖摩梭人的习俗”［５］４４。他指

出对于这种性联盟采用摩梭用语：ｔｉｓｅｓｅ（译为：
走访）加以表示。ｔｉｓｅｓｅ是摩梭人委婉谈论他们独
特的走访关系的惯用方式，逐渐被外界所熟知并援

用。但有学者也指出，“走访”一词难以直观透视

两性关系模式的含义，不利于学术交流和研

讨。［６］２１摩梭地区普遍使用汉译 “走婚”一词描述

独树一帜的婚恋习俗，“走婚”一词已进入公众视

野为大家所熟知，用于跨文化沟通和交流。此外，

学界也惯常于用 “阿注婚”或 “阿夏 （肖）婚”

来称呼摩梭母系形态下的两性关系模式，但 “阿

注”是一个泛词，同性异性皆可援引称呼。 “阿

夏”是走婚双方私下的昵称，而且摩梭人本身对

这两个称谓及含义也有着不同的解释。至于 “走

婚”一词，在摩梭地区普遍使用且为摩梭人民所

认可，也主动释明：两性关系采取 “走”的形式

而实现同居。

传统摩梭社区两性关系结合的形式有走婚和一

夫一妻制婚。走婚具体又分为：走婚异居、走婚同

居。走婚异居的两性以母系血缘聚居，以感情、性

爱为交往基础，排除物质因素的桎梏。白天各自劳

作和生活在自己的母系家庭，深夜由男方至女方家

居住，即过 “暮至晨分”的偶居生活。偶居双方

不组建共同家庭，不产生 “同居共财”［７］，所生子

女属于女方家庭成员，姓氏随母，由女方抚养长

大。偶居双方 “分居生活”，基本不承担婚姻法所

规定的夫妻义务与责任，经济财产没有必然联系。

生父与亲生子女不在一起生活，且生父没有法律上

的抚养义务。走婚同居是介于走婚异居和一夫一妻

制之间的过渡形式。男女双方不再各居母家，仍以

感情和性爱为基础组建同居家庭，所生子女由双方

共同抚养，子女血统视他们选择 “从妻居”或是

“从夫居”而定。走婚同居两性关系的建立也无须

履行正式登记结婚的法律手续，离散自由，不受法

律、族权或外部势力的干扰，也无所谓舆论压力。

倘若走婚双方感情终止不愿继续维系走婚生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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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女方闭门不见，或男方不再登门访宿，或托人捎

个口信给对方，就宣告走婚关系结束。由此，从婚

姻法检审走婚关系的始讫，走婚两性关系的建立、

维系和解除，国家法均难以介入进行有效规制。

走婚虽从外表形式上看呈现出 “附属性”和

“松散性”［８］的特点，但从其内在联系进行窥探，

走婚关系的缔结、解除可谓有 “‘八大规则’强调

走婚双方的责任与义务”［６］２２。缔结走婚关系的习

惯法条件一般包括：自愿结合；举行成丁礼①；禁

止血亲走婚；特定情况须满足程序要求等②。倘若

走婚关系的维系期间，发生欺骗感情的行为，除了

舆论压力外，还会受到来自族群长辈、宗教人士以

及习惯法责难。［９］这种族群规则无论是禁忌律条、

伦理道德和意识观念，抑或行为规范、舆论准则和

评价机制都有其约定俗成的章法。其效力来源于摩

梭民众对 “这套地方性知识的熟悉和信赖”［１０］，

并且由社会舆论导向加以调适、确保施行。摩梭儿

童年满１３周岁时，按照习惯法规则，须举行成丁
礼，只有举行成丁礼，才视为 “长大成人”，取得

走婚资格，享有成人所具有的权利义务。摩梭男子

同时与数个女子进行走婚时，没有法律依据予以规

制，更谈不上 “重婚罪”。摩梭习惯法把走婚关系

破坏者斥之为 “吃草的”和 “脸上长毛的”［１］４３，

特别是违反血亲走婚者更是为习惯法所不容。孩子

出生满月后，女方会举行一个简易的 “认子”仪

式，当女方认不出孩子的生父，不但会被耻笑，还

可能会被罚款③［１１］，［１２］９１－９３。由此，在国家法难以

介入的走婚私密领域，摩梭民众采用传统习惯法确

保两性关系延续。

植根于母系文化的摩梭习惯法内容涵盖甚广，

其走婚习惯法更是独树一帜。千百年来，永宁摩梭

走婚习惯法历经浮沉、经久不衰，是摩梭人生产实

践的智慧累积和民族文化的集中表达，在中华法苑

中形成一个生动活泼、富有极强生命力的法文化宝

库。正如学者所言：走婚习惯法是 “法治的本土

资源”［１３］，贯穿摩梭文化的传承与延续中。走婚习

惯法作为社会规范存在的同时也是民族思维的抽象

概括，为创造民风质朴、和谐稳定的美好社会元素

贡献了独特的精神价值，同时也为法人类学缔造了

灿烂的习惯法智慧和资源。

二、走婚习惯法存续的流源辨析

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成，自有其各自

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因素，根据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民

族发展需要，形成并最终选择适合自己本民族的习

惯法规范。摩梭婚姻家庭习惯法源于封建领主制时

期的 “土司法”，“土司法”属于不成文的民族习

惯法，规范百姓关系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某些方面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摩梭文化是摩梭婚姻家庭

习惯法传承和延续的深层次力量，在其形成和更新

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走婚习惯法所蕴含的法

理基础是其流衍至今的运作机理，为国家法的实际

运行以及与国家法的互动提供了足够空间。

（一）封建领主之下的走婚习惯法

关于摩梭社会的历史文献记载最早见诸于汉朝

古籍，其母系文化直接源于古羌族。摩梭人在泸沽

湖畔繁衍生息已有１５００多年的历史，早在元朝就

已经进入阶级社会。永宁于１２７９年设州，旋即创

立了土司制度。永宁与蒗蕖的土司从明朝开始受封

后，依靠严密的土司统治体系和森严的等级制度，

形成了封建领主制社会经济形态。从清乾隆三十七

年 （１７７２年）开始，摩梭阿氏世袭永宁土知府④，

１９５６民主改革废除土司制度。“封建土司统治的政

治措施，一是严格的等级制度，二是政教合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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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举行成丁礼只是赋予走婚的资格，但并不意味着就于此开始进行走婚，按照惯例男子十七八岁、女子十六七岁

以后才会逐渐开始走婚。

例如：走婚关系选择由秘密到公开，则需由女方的女家长邀请男方到祖母屋共进晚餐，男方需带一点 “锅庄

礼”（烟酒茶等礼物），有的还需进行 “宗巴拉”（敬神拜祖）的仪式。女方也需回赠男方一点礼品，伴随经济能力的

提高，男方送给女方的礼品和女方的回赠之物也逐渐多样化。

“认子”习俗在走婚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区别于原始母系社会知母不知父的情形，也推动走婚异居向走婚同

居发展。参见詹承绪等著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见参考文献 ［１２］）。
土知府是土司政权的最高统治机构，其运行规则由封建王朝世袭法规和土司社会习惯法予以规定。



是不成文的习惯法，四是建立武装组织。”［１４］１７８中

央政权羁縻下的永宁地区由土司进行统治①，摩梭

等级社会历史上并没有流衍出成文法律规范。体现

摩梭统治阶级意志的 “土司法”②，虽未以成文化

和具体化的范式呈现出来，但作为土司阶级实行专

政的统治工具，在规范摩梭民众、维稳社会秩序和

强化阶级利益等方面发挥着国家法的法律效应。

封建土司治理摩梭社会所制定、施行的 “土

司法”在婚姻家庭方面规定：“土司实行严格的一

夫一妻制，百姓实行阿夏婚及母系家庭制。”［１４］１８０

土司受封于中央受到外来政治的渗透，但土司阶层

从母系氏族 “峨尔”③［１］１９２－１９３，［５］８８－９１，［１２］９９，［１５］３５中分

离出来具有浓厚的母系文化色彩。虽然进入封建领

主制社会终结了母系氏族社会形态，但在中央王朝

推行 “随俗施政、随俗施化”［１６］政策的主导下，

传统摩梭母系家庭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得以保存。

“男娶女嫁是由治者率先实行的”［１７］，土司阶层不

可能挣脱母系文化的笼罩和渲染，在婚姻家庭方面

难以割断千丝万缕的关系。事实上，为与中央王朝

保持一致延续世袭制、强调统治阶级的正统地位，

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土司内部贵族阶层实行一夫

一妻制；另外，为保障旧时经济基础的顺利过渡，

母系制度得以延续，与之相适应的走婚习惯法继续

存在。于此，在摩梭民众中继续推行走婚，顺应形

势且利于巩固统治基础。“事实证明，走婚是他们

可以利用的形式。”［１２］１２４土司阶层的婚姻带有鲜明

的等级和政治色彩，实行父系制也不过是与土司政

治系统相匹配，允让民间百姓盛行走婚更加利于和

维持统治地位。土司在永宁的长久统治也证明，土

司对母系制没有做过多干涉是恰当的。土司政策为

摩梭社会广泛实行走婚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背景，

用习惯法的方式赋予其合法的社会地位，鼓励、支

持乃至放任的态度使这一特殊的婚俗得以赓续。

（二）走婚习惯法存续的文化阐释

从初民社会到乡民社会再转向现代社会，文化

场域的关注一直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对于法人类

学而言，法律多元与文化多元紧密联系。在多种文

明的对话框架下， “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１８］，

而且 “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限制着法律的成长，

规定着法律的发展方向。”［１９］要从文化中研究法律，

少数民族习惯法亦是如此。

摩梭母系大家庭以母系血缘为载体，以长期的

农耕文明为基础，在生产实践与居住环境的碰撞下

衍生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诸如别具一格的

村落建筑群、独具民族特色的着装服饰以及庄严凝

重的宗教圣地等物质文化遗产；还有独特的婚姻态

式、传统民俗节日和富有研究价值的一系列语言文

字等。这些摩梭文化在习惯法中不仅可以被感知、

叙说，还对摩梭人人格塑造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力、渗透力。“法律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本质上而

言是一种符号，除了化解纠纷的功能之外，还包含

传达意义的性质。”［２０］走婚习惯法存续至今，凝结

实践理性的同时彰显民族文化的智慧。永宁摩梭社

区走婚习俗是历代摩梭人主要选择的一种两性结合

方式，与母系制度相契合的思想观念、行为准则、

伦理道德和禁忌律条深深扎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之

中，形成母系文化的中坚力量，进而使其 “生存

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塑造着摩梭的女人和男

人。”［１］８６本地居民认可并遵循的地方性文化，倘若

其内部社会成员违反或与这种惯行的社会文化模式

相背离时，可能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非强行法的外

部制约。［２１］母系制的存在和延续与母系文化紧密相

连，母系制衍生出独特的母系文化，而母系文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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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摩梭地区采取 “遥治”，通常只负责税收和其他形式性检查工作，具体政务的施行由土司统

领。

“土司法”是一套囊括摩梭社会政治、军事、宗教、婚姻家庭、土地、劳役、纳赋、财产、礼仪等方面的规章

制度，以及在生产生活、商业往来、放牧狩猎等实践活动中形成并被摩梭人严守的禁忌所共同构成的习惯法。

关于 “尔”的含义在学界有不同见解，施传刚认为 “尔”不具有实际意义，并非氏族的名称，参见施传刚

《永宁摩梭》 （见参考文献 ［５］）。但根据民族学家的调查，大多数被调查对象知道自己出自哪个 “尔”，应解释为

“氏族”，参见严汝娴，刘小幸 《摩梭母系制研究》（见参考文献 ［１５］）、詹承绪等 《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

庭》（见参考文献 ［１２］）。和钟华也认为应当把 “尔”理解为 “氏族”，摩梭祖先初到泸沽湖时共有六个 “尔”：西、

胡、牙、峨、布、搓 （见参考文献 ［１］）。



成的规范力量反过来影响和固化摩梭独特的生存方

式，减弱外来文化的同质，“即摩梭的独特制度可

以归结为是文化选择的结果”［５］８４。

摩梭文学中，关于泸沽湖的起源流传着众多美

妙的传说，其中源于格姆女神走婚的传说更加广为

人知。① 这些影响甚广的民族文化从侧面显现出摩

梭人的心理意识：摩梭儿女进行走婚于理有据且理

所应当。 “小传统可以在地方性的事件中得到影

射”［２２］，摩梭儿女选择走婚在传统母系文化中得到

有力支撑，并且这一选择契合摩梭人与众不同的文

化需要，是一种增强自我认同和自我表达的有力解

释。满足跨文化背景交流下，厚植民族文化土壤、

提升民族话语权的需要。习惯法的适用、乡土社区

的维护都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的熏陶和浸染。

“透过文化可以理解具体制度语境化的合理与

否”［２３］，任何一种文化要具备顽强的生命力才能够

延续至今。摩梭母系文化倘若掺杂落后、腐朽的文

化基因，很可能早就被时代所遗弃了。作为一种特

殊的两性关系模式，即便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

天也应当认为走婚具有其自身的存在价值。

（三）走婚习惯法存续的法理辨析

从观察对象、研究侧重点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

背景等路径出发，致使法律多元在法人类学领域难

以达成一致界定。法律多元理论除传统的一般理论

研究理论外，还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２４］但毋

庸讳言，法律多元强调除国家法以外，还有诸多社

会规则在微域社区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在极

具地域性、微域性的社区中，法律多元客观存在，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解读是法律多元理论的具体应

用。走婚习惯法源远流长为摩梭人长期信守，饱经

沧桑终究没有被时代所泯灭，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鲜

活地存在摩梭社区。走婚习惯法凝结了民间实践理

性，成为摩梭社区法律生活的族群规则。走婚习惯

法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

仅是摩梭母系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摩梭社区法

律多元现象的真实写照。

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除依赖

国家法的循序归引外，族群传统内生规则的有力劝

导也不容忽视。国家法治建设在实际推行中以国家

法的设计和建构为中心，但倘若脱离传统乡土社会

的法治本土资源、缺失非正式法的辅助与补充，国

家法的实际运行效应可能达不到应然状态。由此，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共生互动是维护西部民族地

区法治秩序的良策。走婚习惯法植根于母系文化，

母系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以及行为章法

等深嵌入摩梭民众内心。现代法治对公平、自由、

平等的强调，与走婚习惯法追求的两性平等、自由

自主、互相尊重等理念，在一定维度上具有同质的

法律意义。即是说，二者有恰合之处，也为 “大

传统”和 “小传统”视域下国家公权与族群规则

的互联互动提供了空间和土壤。走婚关系维系期间

注重两性关系的相对稳定，禁止第三者介入或与第

三者再结交。走婚关系结束后，又允许与他人进行

走婚。遵从族群整体利益的前提下又保障个人充分

的自由空间，这种秩序规则是摩梭社区和谐社会关

系的重要因素。国家法与内生秩序共同在摩梭社区

实际影响着族群成员的生活，交互作用最大化地维

护族群利益。国家法对走婚习惯法的理解与包容以

及二者共生互动，确保国家法制统一运行的同时，

也回应了摩梭群众对传统习惯法的依赖，为走婚习

惯法的延续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按照法律人类学的观点，“法律具有维持秩序

和社会控制的本性”［２５］。法律多元进一步指出，

“社会控制体系除国家法律以外，还包括习惯法等

多元社会规则。”［２６］客观环境的复杂性和利益价值

的多元化等因素，决定了每一个社会单元不可能构

成单线式的控制体系。“法律人类学家指出，社会

单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带有强制

性的规范或 ‘类法律’。”［２７］民主改革前，在摩梭

社区独特的政治体制和异文化语境下，窄化了国家

法对摩梭法律生活的管控和影响。在此形势下，有

必要采取一些规范或 “类法律”对族群社会加以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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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传格姆女神不仅与附近的男山神建立走婚关系，而且与远方的男山神也保持走婚关系。一天晚上，当她正在
与附近的一个山神幽会，刚好被远方而来的山神撞见。见此情景，远方山神急忙调转马头返回，奔驰而去。格姆女神

听到马的嘶鸣声后，觉得对不起远方来的阿夏，便立即追赶，但远方的山神已走得很远，只见山下踩出一个很大的马

蹄印，女神赶到马蹄印边，天已启明，她站在马蹄印边伤心地哭泣，泪水如雨，滴满了马蹄印，变成了泸沽湖。



制，于是借助本土观念保留传统母系文化以实现摩

梭社区的和谐稳定，摩梭民众选择走婚习惯法去调

控 “无须法律介入的私人领域”，即人们运用确定

理性模型选择维护两性交往的习惯法。走婚习惯法

作为永宁摩梭地区土生土长的族群社会规则，满足

社会规范体系的构建。因此，这种在摩梭社区常态

化的婚姻家庭习惯法，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为后期

世俗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法律多元背景下与国家制定

法的互动提供了必要的法理基础。“合理性存在于

广泛的习惯法 （习惯权利）之中”［２８］，摩梭 “礼

俗调适”的生活形态下，摩梭风俗习惯能够助推

社会群体生活，维持乡间秩序以及强化既得利益或

预期利益，在日常社会生活交往过程中持续一个时

期以后，逐渐被人们主动选择并且加以革新，日益

取得法权的意义，最终演变为社区内部行为规范延

续至今。

三、走婚习惯法递嬗的法人类学检视

今天的永宁摩梭，社会急剧转型的同时伴随着

多元意识形态的全方位猛烈冲击，已不再是传统自

然经济背景下母系大家庭和与之相配合的走婚制的

简单融合。这个变化正是法人类学视角下，检视摩

梭婚姻家庭习惯法在当下 “变”与 “不变”的逻

辑进路与纵向把握。

（一）走婚价值观的转变及意义的消逝

伴随着永宁摩梭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转型升级

和社会多元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贴满 “世外桃

源”“女儿国”“纯洁圣地”等标签的美丽泸沽湖

正逐渐退却一层层神秘的面纱。经济社会的层层推

进，主流文化的冲击，母系文化的聚合力正在一步

步被削弱。摩梭人对走婚有了新的视角和理解，与

外族通婚呈不断上升趋势，脱离母系大家庭的束缚

向外扩张组成自己的小家庭。传统走婚模式的悄然

转变，透露出的是跨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和边缘群

体之间的妥协。摩梭母系传统的婚姻形态和家庭结

构走向多元化的同时，走婚也伴随着商业化的推进

慢慢抹上灰尘。为了赢得声望、赚足 “面子”和

博取关注，婚礼宴席的铺张浪费和家屋的豪华装

饰，逐渐腐蚀着单纯的走婚习俗。“选择结婚才能

把送出去的礼金收回来”［２９］，办婚礼、娶媳妇的风

潮悄然兴起，或者是先结婚后走婚的模式，都说明

新生代摩梭儿女选择缔结两性关系模式时有了多角

度的考量。“采纳、接受汉族文化和传统习俗，也

是新一代摩梭儿女婚姻价值观转换的实际

证明。”［３０］

大众传媒的异军突起和旅游热的持续发酵，脱

离民俗文化肆意对走婚进行曲解渲染、无故放大，

大量外地游客冲着 “走婚”“女儿国”的噱头蜂拥

而至。更有甚者怀着 “猎奇”“猎艳”的心态前往

摩梭地区寻求所谓的情感释放。在 “猎奇”与

“失望”的循环中，误解摩梭母系文化、矮化摩梭

儿女形象。对母系文化认知存在偏差，长此以往，

稀释摩梭儿女民族认同的同时还会困扰走婚的选

择。当平易质朴的摩梭文化，充斥着大量商品经济

下滋生的文化糟粕，母系走婚制将会逐渐褪去传统

禁忌文化的禁锢，淡化其隐性层面的规范作用。

人文资源和地理环境的旅游开发对摩梭走婚价

值观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旅游会激起当地人表

演公共生活、创造取悦外来者的廉价物质文化的欲

望。”［３１］在各种利益的驱使下，摩梭文化逐渐被赋

予了商品化的标签，迎合游客对母系文化的误解，

祖母屋可以随便进入，甚至用神秘的走婚来吸引游

客。走婚天然缺少有力的预防、追惩机制，在与外

界强大的主流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德性的心态

不属于训令的范围”［３２］，摩梭传统价值观念仅靠内

心道德的约束和外部舆论压力的制约，面对种种现

实诱惑着实显得过于苍白与无助。

（二）旅游经济情势下的道德窘境

摩梭社区顺应商业化潮流抓住资源文化优势，

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外来文化和人口。２０１８
年宁蒗彝族自治县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宁蒗产业结

构不断优化升级，旅客人数大幅上涨，旅游业收入

稳步提高。［３３］一方面，旅游业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的同时也助力了摩梭群众脱贫攻坚；另一方面，旅

游规模的发展壮大，在无形中挑战着传统摩梭社会

的伦理观念。摩梭文化面对外来者的一次次窥探，

传统族群文化正逐渐消融，地域化的民族信仰、民

族习惯和民族伦理开始转向，维护传统生活意义系

统的屏障潜藏危机。独特的婚姻习俗衍生出的天然

资本对于外界易于催生 “猎奇”心态，部分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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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面对摩梭文化 “硬性旅游”的背后，可能会给

摩梭文化带来涵化现象。外来游客社会财富或其他

因素的优越性在摩梭地区落后的生活现状中显现，

在满足外界需求的同时伴随着物质反馈的升级容易

迷失自我，走婚被贴上符号和标签成为一些人谋取

或交换利益的捷径。富裕而强势的外来者带来示范

效应，贪图享乐之风充斥着泸沽湖畔。

旅游让民族经济得以发展，但 “旅游让人们

能够进行有悖于正常价值观的行为”［３４］。当害羞文

化不在严守，摩梭引以为豪的道德素质正暗含危

机。外来游客与当地居民不和谐的局面时有发生，

走婚桥上强卖现象、篝火晚会的形式化、泸沽湖畔

乘坐猪槽船的乱价等等，在现实场景的失望中，指

责谩骂摩梭招摇撞骗的声音不绝于耳。一旦原有的

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外力无法平衡时，必将对摩

梭传统母系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礼仪产生

削弱。

不可否认，异文化资源的理解和消费深受本民

族固化知识的影响。游客消费摩梭神秘的 “走婚

趣事”是前往泸沽湖的诱因之一，受制于固有思

维、媒体图景和主流文化对摩梭人浅尝辄止的描

述，欠缺对摩梭人母系文化的多维度深描，进而粗

暴否定摩梭族群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更有甚者将走

婚与色情文化相联想，这不仅是对母系文化的亵

渎，还可能弱化摩梭儿女的族群认同。文化的张扬

与情感的表达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会造成原有的

人文伦理和价值体系的转向。走婚制度的曲解和误

解，走婚习惯法所蕴含的诸如男女平等、群体意

识、“男主女外”的性别分工等伦理化观念逐渐去

“传统化”。道德约束的松懈滋生扰乱摩梭社区和

谐的负面事件，摩梭两性关系的异化和传统道德的

蜕变在观念更新中逐渐凸显。“泸沽湖地区已经出

现了嫖娼与卖淫的伤风败俗现象”［３５］，金钱的魔力

正在腐蚀这一片净土。传统摩梭社会道德的遗弃和

爱情观的转向，不仅让走婚制度挣脱传统道德之束

缚渐行渐远，还使极具法人类学研究价值的摩梭婚

姻家庭习惯法饱受侵蚀。

（三）禁忌律条下文化基因的变异

摩梭母系文化在传承中坚持自我审视、自我更

新，源源不断地为自己古老的文明制度注入新鲜血

液，这也是摩梭婚俗能够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因。当

然，在发展革新历程中也流衍出了摩梭人民信奉的

婚姻禁忌律条。摩梭母系禁忌文化涉及生产生活、

伦理规范、婚育丧葬等各方面，涵盖甚广，具有极

强的社会外部约束力，有学者称之为 “不成文的

准宗教制度”［３６］。毋庸讳言，摩梭传统社会缺失封

建宗法社会的正统思想和 “礼法制度”，婚姻禁忌

律条的存在和维系成为母系文化的重要依赖。马林

诺夫斯基在阐述文化的功能时，指出 “文化具有

适应性意义”［３７］。此外，周华山在进行 “害羞文

化”的功能分析时也指出 “害羞文化针对的是乱

伦禁忌”［３８］。摩梭禁忌以其潜在的威慑力和规制

感，强有力地维系了摩梭人民生存和文化的智慧，

保障了文化基因的延续和大多数人的规行矩步。随

着跨文化交流的纵深推进，科技的发展、智识的提

高，有些原始禁忌逐渐祛魅，无需尊奉。此种现象

无可非议，但已经深嵌到民族文化之中的部分，则

应当严守。

祖母屋是摩梭 “衣杜”的基本构成单位，也

是家庭活动的中心点，更是母系文化的集中体现。

祖母屋内放有一个烧柴生火用的火塘，座位长幼有

序，慎重言谈，注重个人行为，拒谈污秽之物，严

禁议论性话题等等。火塘文化囊括一整套礼俗规范

和言行禁忌，视为 “最后一道堡垒”。摩梭民众年

少时就在长辈的说教下，明晰与之有血亲、姻亲关

系者，确保母系血缘近亲的禁忌。有血缘关系亲属

在场的场合，也禁止谈论与性、感情相关的内容，

甚至谈及 “走婚”“妻子”“丈夫”等词汇也会显

得极度尴尬。摩梭种种禁忌规则维系母系大家庭有

序运行的同时，其震慑力也保障了走婚习惯法的践

行。然而，年轻一代深受外来商品文化的渲染，深

谙追求异性之道，个别摩梭男子与外来游客发生

“走婚”，以丰富的感情经历为炫耀资本。摩梭青

年利用时空错位逃离火塘禁忌，上演祖母屋内外两

副不同面孔。 “穿越２１世纪的途中，可能没有剩

下母方世系的人。”［３９］部分摩梭家庭逐渐把火塘从

祖母屋撤出，神圣的经堂也充斥着现代流行音乐的

嘈杂声。当对火塘不再敬畏、走婚不再害羞、误解

不再明辨，一旦冲破原有文化基因保护，母系文化

的消失的预言恐怕不再只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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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全球流动和文化对流日益加剧的现状下，古

老的摩梭母系文化仍屹立于民族文化之林，展现出

极强的生命力、精神力和凝聚力。走婚习惯法存续

至今且发挥实然效力，印证了自身存续的功能价

值。走婚作为一种民族习惯法，为维系与传承摩梭

文化贡献了关键一环。 “大传统—小传统”范式

下，国家法能动包容摩梭族群的习惯法规则，为少

数民族地区法治现代化的循序渐进预留了空间。依

托走婚习惯法的良性范导作用，助推法治规则在摩

梭社区发挥最大效用。由此，走婚习惯法的合理存

在，为母系文化的传承和摩梭社区的和谐贡献了自

己的独特价值。不可否认，“后现代”社会急剧变

迁的场景下，传统走婚习惯法和禁忌文化已经出现

了弱化现象，新生代摩梭儿女对母系制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离心趋势。走婚习惯法是母系文化显现的重

要部分，二者共生互动。母系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不

应只从文化场域进行挖掘，经验累积与法律制度进

行温情对话与交流，人文伦理文化与族群传统习惯

规则在更大限度上有机衔接，母系文化基因传承的

路径则会愈加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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